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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（以下简称丽江质检中心）

隶属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是政府依法设置的综合性法定检测

机构，丽江质检中心依据国家、省管理部门审查考核获准的检校资

质，履行法定计量检定检测、产品质量检验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的

职责。主要职责范围是：贯彻执行质量技术监督的法律、法规和技

术规范；依据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标准，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，进

行量值传递，保障量值统一；在授权范围内开展计量器具强制检定、

仲裁检定、测试与校准；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检验、仲裁检验、

定期检验和委托检验；在核准范围内开展特种设备的监督检验、定

期检验、委托检验及特种设备事故的鉴定、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；

为社会组织及个人提供质量、计量、标准和特种设备方面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；开展螺旋藻、玛咖、计量、检验检测科学技术研究。

（二）2019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

2019 年丽江质检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,全面

贯彻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丽江市委市政府、丽江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有关会议精神,紧紧围绕年初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会议明确的目

标任务，以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契机，加强自身建设，扩大检验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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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综合检验检测能力，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

水平，各项工作稳步推进，在服务科技工作、经济建设和推进社会

和谐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主要工作和成效有：

1.日常检验有序开展，稳步提高。在政策要求收费降低、计量

强制检定免征的情况下，丽江质检中心实现检验检测收入 622.76 万

元，其中：非税收入 171.92 万元（不含清退 2019 年多收 30%特种设

备检验检测费 23.78 万元），经营收入 450.84 万元。全年常规检验

共计完成 30097 台件数，其中：特种设备检验 4761 台/套（电梯 2094

台，电梯限速器校验 871 支，起重机械 311 台，场（厂）内机动车

辆 180 辆，锅炉 103 台，压力容器 146 台，压力管道 2425m，安全阀

校 1056 支）；计量检定/校准 23098 台/件,其中强检计量器具数量

20121 台/件,非强检计量器具（含一般检定和校准）数量 2977 台件；

产品质量检验 2238 个批次（建材 148 个批次，食品 2085 个批次，

轻工 5 个批次）。较 2014 年的 7712 台件（样）增长 22385 台件（样），

增长率达 190%，较 2018 年 19856 台件（样）增长 10241 台件（样），

业务工作量较上年增加 51.6%。

助力精准扶贫工作。丽江质检中心与原丽江市质监局自 2016 年

共同负责玉龙县石鼓镇拉巴支村对口精准扶贫工作，特委派一名驻

村扶贫干部，经过 3 年的艰苦奋战，扶贫点于 2019 年 4 月通过脱贫

验收，得以市委市政府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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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“党建标准化试点”和“丽江先锋”模范机关党支部。2019

年丽江质检中心党支部在省局“党建标准化试点”的基础上被中共

丽江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推荐为“丽江先锋”模范机关党支部，以

《党建质量管理体系》为抓手，促进基础党务规范化建设，持续提

升基础党务规范化的管理水平，更加促进检验检测服务工作。

合作共建“丽江压力管道检验站”工作取得成效。丽江质检中

心在特种设备（燃气管道）检验检测工作上，突破传统守旧观念，

主动请示并与云南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合作共建“丽江压力管道

检验站”，全年共计派出 12 人/次到省特检院开展压力管道检验，合

作完成工业管道 2300 米、公用管道 9公里的检验工作。

助力丽江市科技人才管理工作，推进科研成果。作为“云南省

科技成果评价试点机构”和“云南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”，组织召开

“丽江市第三批（2019 年）院士专家工作站”专家咨询会，为丽江

市顺利完成建站工作提供科学依据；完成 1 项丽江市师范专科学校

科技成果评价工作。完成由丽江质检中心立项的两项科研项目《螺

旋藻中叶绿素检验检测方法研究》《丽江披肩地方标准制定》，已进

入结题阶段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纳入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2019年度部门决算编报

的单位共 1 个。其中：其他事业单位 1 个，与上年保持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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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9 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28

人。事业编制 28 人；在职在编实有事业人员 25 人，离退休人员 14

人，2019 年新增退休人员 1 名，调人在职人员 1 名。

实有车辆编制 4 辆，在编实有车辆 3 辆。

第二部分 2019 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详见附件）

第三部分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2019年度收入合计891.43万

元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 438.46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49.19%；经营收

入 450.84 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50.57%；其他收入 2.14 万元，占总收

入的 0.24%。2019 年收入总额与上年相比减少 75.51 万元，减幅

7.82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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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9 年度支出 898.43 万元，

其中基本支出 245.99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7.38%；项目支出 181.60

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0.25%；经营支出 470.84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

52.49%。2019 年支出总额与上年度相比减少 219.81 万元，减幅

19.68%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19 年度用于保障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正常运转

的日常支出 245.99 万元，与上年对比降低了 20%。包括基本工资、

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 86.91％；办公费、印刷费、

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 13.09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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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用于保障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为完成事

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181.6 万元，与上年对

比降低 45%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支出 423.46 万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47.13%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
1.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支出 423.46 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总支出的 100%。主要用于人员经费、日常公用经费等；

2.外交（类）支出 0 万元；

3.国防（类）支出 0 万元；

4.公共安全（类）支出 0 万元。

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(一)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为 16 万元，支出决算为 9.88 万元，完

成预算的61.75%。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8.93万元，

完成预算的 99.22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.95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13.57%。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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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2019 年丽江质检中心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八项

规定，严格控制接待数量，严格执行接待标准，而且 2019 年丽江质

检中心无资质复审、资质认证及新建标等接待支出；公务用车运行

维护费 8.93 万元，与 2018 年持平。

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比 2018

年减少 4.02 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 2018 年支出 0.95 万元，比 2018

年减少 4.02 万元，减幅为 80.89%，原因为 2019 年丽江质检中心严

格执行厉行节约八项规定，严格控制接待数量，严格执行接待标准，

而且 2019 年丽江质检中心无资质复审、资质认证及新建标等接待支

出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8.93 万元，与 2018 年持平。

(二)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
2019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中，因

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.93

万元，占 90.38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.95 万元，占 9.62%。具

体情况如下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 0 万元。

2.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.93 万元。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，购置车辆 0 辆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8.93 万元，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3 辆。主要用于开展检验检测业务所需车辆燃

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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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务接待费支出 0.95 万元。其中：

国内接待费支出 0.95 万元接待 106 人次，人均接待费为 89.62

元，2018 年人均接待费为 247.26 元,2019 年丽江中心严格执行

接待费管理办法，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及陪同人员，人均接待费有

较大幅度减少。

国（境）外接待费支出 0 万元。

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一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

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 2019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

万元。

二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丽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资

产总额1369.84万元，其中，流动资产149.07万元，固定资产1214.35

万元，无形资产 6.42 万元。与上年相比，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69.32

万元，其中固定资产增加 78.66 万元，报废报损资产 56 项，账面原

值 35.54 万元。

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

单位：万元

项目 行次
资产总

额

流动资

产

固定资产
对外投资/

有价证券
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

小计
房屋构

筑物
车辆

单价 200 万以

上大型设备

其他固定

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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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2019 年度，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0 万元。

四、部门绩效自评情况

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（附表 9—附表 11）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

无

六、相关口径说明

（一）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

的补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

费以外的支出。

（二）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

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

出。

（三）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

“三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

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

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

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合计 1
1369.8

4

149.07 1214

.35

328.09
50.84

835.42
6.42

填报说明：1.资产总额＝流动资产＋固定资产＋对外投资+有价证券＋在建工程＋无形资产＋其他资产

2.固定资产＝房屋构筑物＋车辆＋单价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＋其他固定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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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，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、

牌照费）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

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用

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

车和执法执勤用车；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

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（四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当年通过

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

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（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）。

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

情况说明里涉及到需要解释说明的决算相关专用名词，在此进

行说明解释。若没有涉及专用名词，请说明不涉及专用名词。


